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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套房，公摊面积多大、得房率多高，
是购房者普遍关注的话题。最近，国内部分
地区针对计算公摊出台新规：在湖南衡阳，
有关部门明确从2025年起，商品房实行按套
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在河北张家口，相关
部门发文表示“逐步推进‘取消公摊’”，引发
广泛关注。

长久以来，国内多地普遍执行买房计算
公摊面积，为何近期多地纷纷提出“取消公
摊”？购房者该如何计算购房面积和“到手
面积”？

购房者对公摊面积存在疑虑购房者对公摊面积存在疑虑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雯莎前两年购
入了一套建于2004年的房子。购房时，房本
上写的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而套内实际面
积只有45平方米。“两者的面积差是公摊部
分。虽然买房前就知道有公摊，但本身买的
是小户型，公摊占了20多平方米，心里还是
有点难以接受。”李雯莎说。

多数人购房时会算算公摊账。
根据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分
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套内建筑面积部分
为独立产权，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部分为共
有产权，买受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
享有权利，承担责任。这里的“分摊的共有
建筑面积”，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公
摊”。

从购房计价方式看，商品房销售可以按
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
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即不
计算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哪些部分算公摊？哪些部分算套内？
记者了解到，一套房子的套内建筑面积包括
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阳台建筑面
积。公用建筑面积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电梯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
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
他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
理用房建筑面积；二是套（单元）与公用建筑
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
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房屋存在‘公摊’是客观现象，毕竟楼
房不能没有楼梯、没有过道。”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告诉
记者，在中国实行房改后，购房者所持的房
本上标明的是包含公摊在内的建筑面积。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的确存在部分楼房公
摊范围不够明晰的问题。某套房的公摊具
体包含哪些部分？面积到底有多大？是否
计算多了？购房者有没有吃亏？这都是购
房者存在疑虑的地方。

来自安徽合肥的陈靖告诉记者，自己买
了一套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的电梯房，实
际套内面积却只有99平方米。“我家小区楼
栋比较高，涉及计算避难层、电梯高度等，公
摊面积比较大。买电梯房是为了更好的居
住环境，买房时也被告知了这些因素，但没
想到二者差距这么大，难免会有‘公摊占比
不合理’的想法。”

还有的购房者认为部分住房公摊面积的
计算方式不够透明。来自山东潍坊的王力鹏
买了一套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购
房时，销售告知公摊面积约为24平方米。收
房后，他却发现实际公摊面积与此前销售的
口径存在明显出入。“合同上的套内面积和我
们收房后实际测量的相差了10平方米左右，
也就是公摊面积不止之前说的20多平方米，
这个差值主要是墙体的厚度，外墙有一半的
面积算业主套内建筑面积，但当时房产销售
没有说明，我们在签合同时也被各种专业术
语绕晕了，只能‘认栽’。”王力鹏说。

不是零公摊不是零公摊，，而是调整计价方式而是调整计价方式

对一些购房者关注的公摊问题，近期部
分地区“官宣”了相关新政。

2024 年 12 月 17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逐
步推进‘取消公摊’”；同期，湖南省衡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
于全市商品房销售实行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的通知》，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衡阳市
商品房销售实行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如何理解这些新措施？这是否意味着

今后购房不再把“公摊面积”纳入计算？
“实际上这只是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

赵秀池告诉记者，公摊面积客观存在、不可
能取消，部分地区提出按套内面积计价，只
改变了房屋价格的计算方式。对于购房者
来说，购买某一套房子的总价并不会改变。
比如，若购买一套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套
内建筑面积为 80 平方米的房子，其总价为
200万元。按照建筑面积计价是每平方米2
万元，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则为每平方米
2.5万元。“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标明的单
价会上涨，同时根据住房面积来征收的物业
费、暖气费等标准也没有改变，这些费用仍
是包含了公摊面积在内的。”赵秀池说。

既然房屋总价不变，为什么要对计价方
式进行调整？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是为了
让消费者在购房时信息更加透明。

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取消公摊”是为了鼓励房企按套
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并非不计公摊成本，
计价方式发生变化是为了让消费者消费得

“明明白白”。衡阳市住建局有关方面也表
示，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价，按照套内建筑
面积计价对购房者而言更加直观，能让其直
观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大小，也就是购
房者常听到的“得房率”，这有利于购房者直
接判断意向房屋价值。

在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看来，政策本身是为了通过
调整购房计价方式，消除购房者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不是简单地“取消公摊”。“按照套内
建筑面积计价，能让购房者在买房时弄清所
买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以
及公摊了哪些部分。同时，也能有效杜绝开
发商将本不应计入公摊部分的面积算入公
摊，这能够有效保障购房者的消费权益。”李
宇嘉说。

让公摊成为让公摊成为““好房子好房子””挑选标准挑选标准

那么长远来看，是否有必要考虑彻底取
消公摊？

“客观看来，‘取消公摊’是不成立的，也
没有实质意义，反而可能造成误解。调整涉
及公摊面积的计价方式，初衷还是让购房者
买房更加安心。况且，即便要改变包含公摊
面积在内的物业费、暖气费等计量标准，也
需要漫长的立法过程。”赵秀池说。

实际上，公摊面积大小，也影响着居民
的居住体验。

站在购房者的角度，公摊部分越小，似
乎室内居住面积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摊
面积越小越好。在李宇嘉看来，合理的公摊
对居民而言是有必要的。“比如，楼梯、电梯、
大堂等部分保留一定面积，既能提高业主的
居住舒适性，也相对安全。再如服务‘一老
一小’的公共食堂、活动空间等，也是提高居

民幸福感的重要公摊。如果没有这些空间，
尽管室内居住面积看似增加了，但事实上业
主的整体舒适度也下降了。”李宇嘉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推进购房计价方式更
加透明的同时，消费者也可以将公摊面积作
为挑选“好房子”的评价标准。比如，有些楼
盘项目标注的公摊面积大，通常是因为其公
共设施和公共空间较多，包括对于社区“一
老一小”活动空间的设置、更宽敞的电梯楼
梯等。如果业主希望居住在这样的空间，就
可以选择这类楼盘项目。

记者注意到，除了聚焦公摊面积，近期
还有多项重磅楼市政策指向加强“好房子”
建设。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指出，要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的好房子。在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重点
任务中，也强调要在更大范围推广智能建
造、绿色建造和装配式建筑，这正是推动“好
房子”建设的发力点。

中指研究院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全国已
有多地在新供应地块中持续优化容积率和计
容规则，引导和鼓励房企打造更优质的产品，
提升购房者居住体验。在国内不少城市，已
出现多个得房率超100%的新房项目。预计后
续将有更多城市继续优化供给端政策，为“好
房子”供给提供支持。伴随“好房子”数量增
长，未来有望进一步引导改善性住房需求释
放，促进楼市修复。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赵文君）
中国消费者协会6日发布2024年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从消费者投诉热
点看，部分经营者在商品质量、营销和服务
等方面存在问题，如部分商家落实国补政
策不规范、“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先
学后付”隐患多……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也暴露了监管的短板。

部分商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

消费者马先生于2024年12月16日，在某
电商平台某品牌自营旗舰店支付8599元（原
价为8999元，使用400元国家补贴）购买了一
部手机。12月22日发现同款手机在其购买价
格基础上降价700元，消费者按照平台客服要
求重新下单价格为7899元（原价为8999元，
使用400元国家补贴和700元平台优惠券）。
消费者要求价格保护，但平台以新订单使用
了400元国补为由，只支持价保300元。消费
者投诉后，通过消协与商家进行了和解，在价
保300元基础上，另行补偿400元差价。

据中消协介绍，部分商家先抬高价格，
再用国补优惠吸引消费者。消费者购买了
国补商品后发现价格大幅下降，要求补差
价，但被商家以“国补商品不参与价保”为
由拒绝。有的商家未按承诺时间发货，或
者以库存不足为由强制取消订单，导致消

费者国补资格丧失。
中消协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补

贴政策细则，细化国补商品的价格计算规
则，防止商家虚高定价或通过涨价等方式
套补，侵害消费者利益。监管部门可重点
加强对补贴商品价格的监测，对参与国补
商品的价格波动进行动态监管，及时发现
异常涨价行为。

“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

消费者林先生称，在手机上看到某运
输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的车险服务
广告，该公司工作人员冒充知名保险公司，
以可购买汽车商业险为由诱骗其通过二维
码进行付款。付款后消费者收到的合同显
示是统筹服务，并非正规的商业险保单。

据介绍，中消协近期接到大量消费者
投诉，反映一些“汽车服务公司”以保险公
司名义对外销售“统筹保险”，冒充知名保
险公司，将“统筹保险”包装成正规商业保
险，消费者付款后才发现保单并非由正规
保险公司出具，“统筹保险”公司客服电话
无人接听、业务员失联，出险后只能到指定
修理厂，面临赔付难等问题。消费者发现
问题后要求退款，却遭遇商家拖延或拒
绝。即使合同未生效，消费者提出退款时
仍被收取高额手续费。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销售车辆统
筹业务的公司并非保险公司，其公司名称
一般为“汽车服务公司”或“运输服务公
司”，注册时也无需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此类公司的风险补偿能力及资金安全
性相对较低，存在理赔难度大、跑路风险高
等多重风险，建议消费者谨慎识别，避免选
择此类产品。

“先学后付”隐患多

消费者孙女士称，2024年12月，广州某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诱导其签订“先学后付”
分期付款技能培训课程合同，客服称报名
时只需要交纳100元预定金，下个月才开始
支付学费。事后，孙女士才发现自己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贷款。

据了解，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先
学后付”的名义，诱导消费者未充分了解借
款条款情况下办理“消费贷”。部分网购平
台设置为默认勾选，并自动成为后续付款
方式，且关闭步骤复杂。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应
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和风险，网购平
台应加强身份验证、支付安全等，避免因误
操作引发纠纷。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培训
和电商行业相关业务的监管，确保其透明
公平经营，防止侵害消费者权益。

国内多地宣布逐步“取消公摊”

中消协发布2024年消费投诉热点分析

2月5日，游
人在太原市晋源
区太原古县城赏
花灯。

新春伊始，
在太原市晋源区
太原古县城举办
的 2025 太 原 古
县城花灯会上，
各类花灯流光溢
彩、璀璨夺目，吸
引 游 人 前 来 观
赏 。 新 华 社 记
者 詹彦 摄

游古城，赏花灯


